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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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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NEW_STAND_NAME]进境包根移植苗木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4884211]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986772]本标准规定了进境包根移植苗木在非定植期的管理要求、园林管理、病虫害防治、人员要求、设施设备、试剂耗材管理、制度建立及相关记录、其他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进境包根移植苗木在非定植期的管理，也适用于其他苗圃的管理。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6001  育苗技术规程
GB/T 23473  林业植物及其产品调运检疫规程
[bookmark: _Toc97191425]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6986532]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包根移植苗木 root transplant seedlings
起苗后用栽培介质进行根部包装的苗木。
3.2 
非定植期 non planting period
种苗在育苗期及起苗后，不能及时移植或包装运往种植地，要临时假植，均为非定植期。
3.3
有害生物 pest
任何对植物或植物产品有害的植物、动物或微生物的种、株（品）系或生物型。
3.4
检验 inspection
对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限定物进行官方的直观检查以确定是否存在有害生物和（或）是否符合植物检疫法规。
3.5
检疫性有害生物 quarantine pest
对受其威胁的地区具有潜在的经济重要性，但尚未在该地区发生，或虽已发生但分布不广，并得到官方防治的有害生物。本标准中的检疫性有害生物是指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发布的《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发布的《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补充名单》，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或投权职能部门公布的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名单。
园林管理要求
场地要求
场地要求选择在交通方便，排水良好的地方，地面平整，无复杂植被，且与周边其他植物有良好物理隔离条件。
人员要求
     具有园林栽培、植物保护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至少1名。
设施设备要求
 具有相关功能房，并合理分区，满足日常管理需要，体现安全、合理、科学、方便的要求。
a) 办公用房：用于人员处理日常管理事务等。
b) 工具房：用于工具的存放。
c) 药剂室：用于存放各种防虫除害药物，并具备严格的防损设施和专人管理。
4.4  制度要求
     建立相关管理制度：
    《试剂药物管理制度》
    《日常养护要求》
    《病虫害防治要求》
    《突发疫情应急处置预案》
    《有害生物监测防控制度》
    《异常情况报告制度》
进境包根移植苗木田间养护
进境包根移植苗木田间规划
根据苗木类别确定株间距离，以不影响植株生长为前提，不同种类间有明显分区。
1.1　 进境包根移植苗木日常养护
苗木起苗后不能及时定植，带土包根或填充栽培介质包根均容易造成水分流失，需适时浇水，必须安排专人不定时巡查，及时掌握田间情况。
疫情防控及有害生物防治
6.1  定期检验
制定有害生物防控制度，固定具相关专业背景人员负责，定期进行田间检验，并记录每次检验情况。
6.2  疫情上报
发现疫情尤其是检疫性有害生物必须按规定上报，并马上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有害生物扩散。
6.3  一般性有害生物防治
发现一般性有害生物时必须按规定使用化学或生物方法清除。
6.4  有害生物监测
制定监测计划，根据苗圃规模悬挂一定数量的林木害虫诱捕器及其他广谱诱捕器。
6.5  有害生物鉴定
与具相关技术力量实验室或研究机构建立联系，对诱捕收集或检验捕捉到的有害生物进行鉴定。
6.6  有害生物处理
对获得的有害生物必须妥善保存，并先行灭害处理，购买防逃防污染运输容器就近送检。
6.7  苗圃清理
定期对苗圃进行杂物清理和有害生物防治。
设施设备
7.1  配备相应灌溉和喷淋工具。 
7.2  配备有害生物防治药剂及器具。
7.3  配备监测诱捕器及有害生物存放运输工具。
7.4  配备个人安全及防护用品。
其他要求
废弃物、废水处置应符合环保的要求，苗木种植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原则。































（资料性附录）
相关记录表
                               A.1  进境包根移植苗木日常养护记录表
                                                                                      年
	序号
	分区号或种苗名
	浇水次数
	施肥次数
	种苗生长情况
	病害发生情况
	虫害发生情况
	记录人
	记录时间

	
	
	
	
	
	
	
	
	

	
	
	
	
	
	
	
	
	

	
	
	
	
	
	
	
	
	

	
	
	
	
	
	
	
	
	

	
	
	
	
	
	
	
	
	

	
	
	
	
	
	
	
	
	

	
	
	
	
	
	
	
	
	

	
	
	
	
	
	
	
	
	

	
	
	
	
	
	
	
	
	

	
	
	
	
	
	
	
	
	

	
	
	
	
	
	
	
	
	

	
	
	
	
	
	
	
	
	

	
	
	
	
	
	
	
	
	

	
	
	
	
	
	
	
	
	

	
	
	
	
	
	
	
	
	

	
	
	
	
	
	
	
	
	

	
	
	
	
	
	
	
	
	

	
	
	
	
	
	
	
	
	

	
	
	
	
	
	
	
	
	

	
	
	
	
	
	
	
	
	

	
	
	
	
	
	
	
	
	

	
	
	
	
	
	
	
	
	

	
	
	
	
	
	
	
	
	

	
	
	
	
	
	
	
	
	



                                A.2  农药、化学品购买、使用记录
                                                                                      年
	序号
	物品名称
	购买时间
	规格
	数量
	使用情况
	使用人
	使用时间
	备注

	
	
	
	
	
	
	
	
	

	
	
	
	
	
	
	
	
	

	
	
	
	
	
	
	
	
	

	
	
	
	
	
	
	
	
	

	
	
	
	
	
	
	
	
	

	
	
	
	
	
	
	
	
	

	
	
	
	
	
	
	
	
	

	
	
	
	
	
	
	
	
	

	
	
	
	
	
	
	
	
	

	
	
	
	
	
	
	
	
	

	
	
	
	
	
	
	
	
	

	
	
	
	
	
	
	
	
	

	
	
	
	
	
	
	
	
	

	
	
	
	
	
	
	
	
	

	
	
	
	
	
	
	
	
	

	
	
	
	
	
	
	
	
	

	
	
	
	
	
	
	
	
	

	
	
	
	
	
	
	
	
	

	
	
	
	
	
	
	
	
	

	
	
	
	
	
	
	
	
	

	
	
	
	
	
	
	
	
	

	
	
	
	
	
	
	
	
	

	
	
	
	
	
	
	
	
	

	
	
	
	
	
	
	
	
	

	
	
	
	
	
	
	
	
	

	
	
	
	
	
	
	
	
	

	
	
	
	
	
	
	
	
	

	
	
	
	
	
	
	
	
	

	
	
	
	
	
	
	
	
	



                                  A.3  有害生物监测记录
                                                                                      年
	序号
	日期
	诱捕器编号
	有害生物名称
	检疫性或重点关注有害生物名称
	除害处理措施
	效果评价
	经办人
	备注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有害生物化学防治方法
    常用苗木有害生物化学防治方法有三种。
B.1  喷洒
按照不同有害生物使用药剂要求，配备相应浓度药液，喷洒完全并湿润。
B.2  滴灌
在包根土壤或介质打孔，配备相应浓度药剂进行滴灌，打孔数量及滴灌时间以包根球部能完全湿润为准。
B.3  浸泡
此方法使用，需具备浸泡池条件，在池中配备相应浓度药剂，浸泡前检查包根球有无松散，浸泡后需达到完全湿润。
表B.1 有害生物化学防治常用药剂
	序号
	类别
	药剂

	1
	杀菌剂
	石硫合剂、甲基硫菌灵、氯溴异氰尿酸、吡唑醚菌酯、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2
	杀虫剂
	阿维菌素乳油、氯氟氰菊酯

	3
	杀线虫剂
	氟烯线砜、三氟咪啶酰胺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相关制度
C. 1 《试剂药物管理制度》
    为了加强对农药使用的监督管理，保证农药使用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身安全，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1、农用药品采购：由防疫小组负责根据病虫害和其他有害生物以及有目的的调节植物生长的情况选择农药品种采购。购买时，必须详细查看标签或者说明书上注明的农用药品名称、企业名称、产品批号和农用药品登记证号，确保“三证”俱全。严禁购买使用过期报废、劣质、禁用的农药。
2、农用药品入库：(1)入库单必须有购买经办人与仓库保管员签字后方可入库，入库单注有时间、品名、剂量、数量、购买人、仓库管理员。(2)农用药品的库存必须有专用仓库，根据农用化学品标签或者说明书注明的存放环境摆放并分类。库房内严禁无关人员进入。(3)农用药物必须由防疫人员领取，领取人与仓库保管员签字后方可出库。(4)严禁未经批准私自发放农用药品。
3、施用：由技术人员负责配制、打喷。严格按照农用药品的用途、使用技术、使用方法。
4、农用药品包装回收与处理：(1)包装回收：包装回收单必须有回收人(领药人)与仓库保管员签字，包装回收单注有时间、包装品名、回收数量、用途、使用地点、回收人、施用人、仓库保管员。
（2）包装处理：包装回收后，防疫人员做好废弃物的处理并做好记录，防止农用药品污染环境和中毒事故。











C. 2 《日常养护要求》
一、在选苗木时尽量选用那些生长健壮无虫害的苗木，这样不但减少病虫害的危害且能提高苗木的成活率。
二、包根时进行适度修剪、喷洒生根剂、消毒杀菌等，根部不能暴露时间过长，要及时补充水分，包根球大小要适宜。
三、专人负责不定期检查工作，做好日常管理和疫情记录。发现疫情及时报告，并采取有效防疫措施。
四、加强移植苗木的抚育管理，及时剪除虫枝、清扫落叶、除草并进行烧毁。
五、要交替使用农药和混合使用农药，防止病虫害对药物产生抗体。
六、对发生疫情植株需要进行焚烧处理。

















                               C. 3 《有害生物监测防控制度》
为了加强有害生物监测与防治，制定本制度。
一、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应用科学的手段严防病虫害的发生。
二、定期进行田间检验，实时掌握有害生物发生情况。
三、制定监测计划，根据苗圃规模悬挂一定数量的林木害虫诱捕器及其他广谱诱捕器。
四、在监测过程中按照要求做好相关的记录。
五、监测发现有异常情况时，需按异常情况报告制度及时上报，并做好相关的记录及处置，严格控制病虫害的发展，并最终消灭检疫性病虫害。

























                           C. 4《异常情况报告制度》
为了符合国家有关疫情防控及检疫法规要求，防止疫情发生扩散，特制定本制度。
一、苗圃每位人员都有汇报异常情况及发生原因的义务。
二、技术人员负责异常情况的核实和处理工作，并向地方主管部门汇报。
三、异常情况包括：
 1、有害生物监测中监测到新物种。
 2、有害生物监测中监测到检疫对象。
 3、苗木出现未明原因的枯死、病变等异常。
四、异常情况处置
1、出现或者怀疑有多种有害生物发生时，要立即作出标识和记录，并与合格的苗木品种隔离，以防止相互传染和误用。
2、出现有害生物监测中监测到新种的情况时，技术人员需马上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并收集样本及时送关联机构进行品种鉴定，并依照相关要求进行处置。
3、发现检疫对象时，技术人员需马上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并同时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处置。
4、有“树苗出现未明原因的枯死、病变等异常”的情况时，技术人员需马上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并组织专家现场分析原因，并按照专家及有关主管部门的指导意见进行相应的处置。

















                           C. 5《突发疫情应急处置预案》
为保证苗圃发生疫情时能及时、正确、有序、高效地实施检疫处理，防止疫情扩散，保护农林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安全，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根据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境重大植物疫情应处置预案》和《植物检疫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并参照国内外引种检疫的管理办法，特制定本应急预案。
第一条  本预案适用于苗圃中发现重大植物疫情的应急处理。
第二条 预案所称重大植物疫情，是指境外已经爆发而得到有效控制的但是我国尚未分布，有可能传入我国，或在进出境苗木检验检疫工作中发现的，将对农、林业生产、生态环境或人身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植物疫情。
第三条 重大疫情预警分为两级
1、I级(特别重大疫情)
1)、列入国家检疫对象
2)、虽未列入国家检疫对象，但有资料证明在输出国造成严重的危害；
3)、列入广西区检疫对象。
2、Ⅱ级(重大疫情)
1)、虽未列入国家检疫对象，但有资料证明在国内已发生的病虫害；
2)、虽未列入广西区检疫对象，但已在广西区外造成较大危害的病虫害；
3)、输入苗木区内未有发生的病虫害。
第四条  疫情确认及报告
1、疫情确认：技术人员根据检疫病虫害发生的特征、症状等特点结合实验室检测技术进行确认，必要时送关联机构或其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2、疫情报告：发现重大病虫害有发生的趋势，及时上报检验检疫部门及林业主管部门，未经允许禁止对外公布。
第五条保障措施
一、技术保障
1、聘请具有专业技术背景技术人员。
2、做好苗圃疫情监测和调查，包括调查数据汇总整理、预警分析和信息整理、分析和发布；
3、确认重大疫情的诊断结果，并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苗木疫情动态，提出防治建议；
4、根据预警信息、抗性监测结果、防治预案、药剂(药械)筛选结果等制定可持续防治技术方案。
二、物资和资金保障
苗圃重点储备用于病虫害应急防治所需农药、杀虫灯、大型喷雾设备、机动喷雾器、手动喷雾器、防护服和手套等农药和药械物资，将苗木重大病虫害应急防治所需经费纳入储备金预算。
第六条  工作原则
1、坚持依法检疫，加强对苗圃工作的管理，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以预防为主；
2、严格执行检疫工作程序，做好出入苗圃植株的隔离消毒工作。
3、积极做好应对突发疫情事件的思想准备、物资准备、技术准备。
第七条 应急响应
按突发疫情事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分为I级响应和Ⅱ级响应。
I级响应
1、向公司领导报告；
2、向辖区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3、由相关专家组制订防控措施。
以上应急响应用于超出本苗圃控制范围和处置能力的疫情和I级事件。
Ⅱ级响应
1、向公司领导报告；
2、由相关专家组制订防控措施；
3、向相关监管部门报告疫情处理结果，请示指导。以上应急响应用于本苗圃控制范围和有完全处理能力的疫情和Ⅱ级事件。


















C. 6《病虫害防治要求》

    进境包根移植苗木在非定植期的病虫害防治原则上以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主要措施要求如下：
一、预防为主、检疫防治。对进境包根移植苗木及其包装材料都要进行严格检查，发现病虫等有害生物立即销毁，发现检疫性对象需按规定立即上报，并作消灭处理。
二、选择合适园址。园址选择周边植被简单，地块平整，干净的土地，在启用前需先行土壤灭害。
三、监测防治。在园区放置相关监测设备，灯光诱捕或性激素诱捕，发现病虫等有害生物需立即进行消灭处理。
四、化学防治。采用化学药剂对病虫害进行灭杀，根据病虫害不同的种类，使用针对性药剂，效果显著，并且快捷、方便。
五、物理防治。采用人工摘除、清园等措施对病虫害进行防治。
六、注意事项：
1、烧毁病虫害植株或残余物时，严防火势蔓延引发山林火灾。
2、使用药剂防治，如使用剧毒农药的地块，须立牌警示、以防人、畜误入中毒。
3、空药瓶应如数收回，按规定销毁处理，切勿随地丢弃，警防污染环境与水源。
4、喷药完成之后，用肥皂水清洗手脚，甚至全身，以防中毒。
七、必要的记录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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